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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7-021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披

露了《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以下简称“《上市报告书》”），

2016年8月26日披露了《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6年10月28日披露了《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7年1月1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

项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2017】3号），公司上述披露的文件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公司现就上

述披露文件的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更正前：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

次交易导致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不存在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更正后：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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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

交易完成后，廖政宗先生控制的坤拿商贸为公司的关联方。截止2016年3月29日，

廖政宗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等与厦门珀挺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最高占用金

额2090.55万元。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更正前： 

第四节重要事项 

四、重大关联交易 

3、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六、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坤拿商贸、上越投资 注 4 

2015 年 08

月 26 日 

作出承诺时至

承诺履行完毕 

截止到报告期末，上

述承诺人严格信守

承诺，未出现违反承

诺的情况发生 

更正后： 

第四节重要事项 

四、重大关联交易 

3、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是 □ 否 

应收关联方债权 

关联方 
关联

关系 

形成

原因 

是否存

在非经

营性资

金占用 

期初余额

（万元） 

本期新增

金额（万

元） 

本期收回

金额（万

元） 

利率 
本期利息

（万元） 

期末余额

（万元） 

廖政宗及其控制的

厦门坤拿商贸有限

公司等 

其他

关联

人及

历史

遗留

原因

是 108.2 8,077.47 8,185.67 4.35% 14.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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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

属企

业 

和倒

贷 

关联债权对公司经营成果

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 

注：厦门珀挺自 2016 年 2 月 29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期初余额为合并报表开

始。 

六、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坤拿商贸、上越投资 注 4 

2015 年 08

月 26 日 

作出承诺时至

承诺履行完毕 

廖政宗及其控制的

坤拿商贸在报告期

内与公司存在资金

往来。期间，廖政宗

及其控制的公司等

对公司形成关联方

资金占用，最高占用

额 2249.52 万元。 

三、《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更正前： 

第四节重要事项 

一、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

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坤拿商贸、上越投资 注 4 

2015 年 08

月 26 日 

作出承诺时至

承诺履行完毕 

截止到报告期末，上

述承诺人严格信守

承诺，未出现违反承

诺的情况发生 

更正后： 

第四节重要事项 

一、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

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坤拿商贸、上越投资 注 4 2015 年 08 作出承诺时至 廖政宗及其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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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月 26 日 承诺履行完毕 坤拿商贸在报告期

内与公司存在资金

往来。期间，廖政宗

及其控制的公司等

对公司形成关联方

资金占用，最高占用

额 2249.52 万元。 

 

四、《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更正前： 

四、交易对方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承诺方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更正后： 

四、交易对方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截至2016年2月末，廖政宗及其控制公司等尚欠厦门珀挺108.20万元。2016年

3-12月，厦门珀挺向廖政宗及其控制公司等累计收款12179.51万元，累计付款

12182.88万元。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15日，廖政宗及其控制的公司等对公司

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最高占用额2249.52万元，2016年期末无余额。 

 

公司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今后公司也将进一步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厦门珀挺自2016年2月29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期初余额为合并报表开始。
	六、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